

附件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补充检测）要求

一、项目概述
1.名称：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
2.资料递交位置：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综合保障楼
3.项目位置：成都市双流区岐黄二路1515号
4.工程项目概况：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总规划净用地面积69598.22㎡，其中二期工程项目净用地面积约为16300㎡，二期批复总建筑面79975㎡，其中地上51968㎡，地下28007㎡(其中人防面积约：8090㎡)，共4个人防防护单元。包括新建门诊住院综合楼、科教楼、地下人防急救医院、设备机房、车库等，配套建设道路、景观、室外管线等公用附属设施，配置洗衣房及制氧中心设备等。二期门诊住院综合楼位于一期门诊住院综合楼西北方向，并与其接壤，该楼初步规划设置地上12层（总建筑面积约36000㎡），地下2层（总建筑面积约28000㎡）。二期科教楼位于现一期行政后勤综合楼北侧，初步确定地上建筑面积约16000㎡，共建设11层。
二、预算及采购清单
1. 最高限价：3.96万元
2. 采购清单
	序号
	采购清单
	单位
	数量
	单价限价（元）

	1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四川省妇女儿童医院）天府院区二期工程建设项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质量检测服务（成都市人防办于2024年7月12日发布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人防设备安装质量综合检测报告(格式)》调整的公告》、2025年5月23日发布了《成都市人民政府国防动员办公室关于明确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检测有关事项的通知》等政策性文件，增补了如“人防通风管(排风/清洁)一气密性检测报告”等部分检测内容。）
	项
	1
	39600



三、技术要求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4
	★检测要求
	（1）检测内容包括：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图纸、“人防通风管(排风/清洁)一气密性检测报告”等要求的全部人防检测项目，满足相关政府、质检等部门要求。（2023年7月24日以来，相关人防主管部门要求增加的人防检测内容）。
（2）根据甲方提供的委托信息，在检测资质许可范围内，对委托的防护设备产品进行检测，并按相应技术标准规范，及时出具检测报告。
（3）乙方独立地实施符合国家标准的检测，并依据相应的标准规范对检测结果进行客观、公正、科学、准确的判定。
（4）按规范、标准中规定有检测时限的，本着以规范、标准规定的时限为原则，安排检测。
（5）出具的检测报告必须符合国家规范要求，各类印章齐全，检测人、审核人、授权签字人均应签字，否则报告无效。
（6）检测结果需要按照人防主管部门相关要求形成报告，并能满足报审要求。



[bookmark: _Toc294017670][bookmark: _Toc439847859][bookmark: _Toc329876873][bookmark: _Toc373841013][bookmark: _Toc152042308][bookmark: _Toc144974500][bookmark: _Toc152045532]四、★商务要求
1．交货期及地点 
(1)	交货期：合同签订生效后，10日内完成检测服务。 
(2)	交货地点: 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 
2．报价要求
(1)	本次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3．验收标准
(1)	检测符合符合项目相关实际，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	检测报告通过相关部门审核。
[bookmark: _GoBack]4．售后服务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人防质量监督部门审核通过之日内，要求进行相关服务。
五、人防检测单位要求
1.参与投标的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监制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3.未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未处于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处罚期间；未处于投标禁止期内；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5.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
6.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